中華財政學會    函

                                                           地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00號305室

                                                        聯絡人：羅四妹        電話：(02)2395-8755  

受文者：全國各大學院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0月24日


發文字號：（105）華財字第1024號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本會105年特種獎學金實施要點及申請書各乙份   

     主旨：本會財稅專業證照特種獎學金訂於105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接受申請，詳如說明，敬請惠予公告並宣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財稅專業證照特種獎學金實施要點」規定辦理（附件一）。
二、申請本獎學金者應取得本會認定之甲級或乙級國家頒發的證照或證明；(一)取得甲級證照或證明者，每張發給獎學金新臺幣壹仟元。(二)
取得乙級證照或證明者，每張發給獎學金新臺幣伍佰元。
三、本獎學金之申請期間為105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提出獎學金申請之本會證照需為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本會所頒發證照之有效期限；即102年至105年）取得者。
         四、檢附本會105年財稅專業證照特種獎學金申請書如附件二。

正本：全國各大學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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